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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要提示

１．１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没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

议。

１．３

公司全体董事亲自出席了本次审议季度报告的董事会。

１．４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５

公司负责人金红阳先生、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安门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王卫芳女士声明：

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

）

总资产

１

，

９５３

，

１６０

，

８４０．２４ １

，

８８５

，

６５９

，

３４０．２９ ３．５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１

，

６００

，

６１８

，

８４０．４５ １

，

５７２

，

７５０

，

２５８．３５ １．７７

股本

（

股

）

２５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

元

／

股

）

６．３２ ６．２１ １．７７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

）

营业总收入

２４０

，

５８１

，

３４１．６５ １８１

，

８８５

，

５２７．１７ ３２．２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７

，

８６８

，

５８２．１０ ２２

，

０７６

，

２７９．７８ ２６．２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０

，

６５４

，

５９８．７９ －２

，

２８１

，

１４５．３９ －２９９７．３３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

元

／

股

）

－０．２８ －０．０１ －２７００．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１ ０．１１ －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１ ０．１１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７６ ３．９６

下降

２．２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１．６３ ３．９９

下降

２．３６

个百分

点

注：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９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

露》（

２０１０

年修订）的要求，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基本每股收益按总股本

２５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计算，

２０１０

年

１－３

月基

本每股收益按调整后的总股本

２０４

，

０８８

，

８８９

（

１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６３

，

４００

，

０００＊２０／９０

）股计算。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４１

，

５７２．７５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３

，

３７２

，

２５１．２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４２７

，

１８５．１９

所得税影响额

（

所得税减少用

“

－

”

表示

）

－７５２

，

０３４．０３

合 计

２

，

０５１

，

４５９．２３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２４

，

２５０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种类

中国工商银行

－

上投摩根内需动力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赵小高

６９５

，

４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原信托有限公司

－

新股申购

１

期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５００

，

０７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博时主题行业股票证券投资

基金

４４９

，

９１０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三组合

３４９

，

９０７

人民币普通股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９９

，

９７６

人民币普通股

喻飞

２１７

，

９０６

人民币普通股

深圳华强弘嘉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金爱兰

１８３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刘培杰

１６７

，

１８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1

、存货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

34.97%

，主要系公司销售规模增大，原材料和产成品备货增加所致。

2

、在建工程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

37.72%

，主要系本期临海大洋工业园和天津工业园工程建设投入

增加所致。

3

、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

60.14%

，主要系随业务规模扩大，期末因合并抵销而未确认

的销售毛利增加，递延所得税资产相应增加所致。

4

、短期借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

410.00%

，主要系本期公司新增银行借款所致。

5

、应付票据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

5,650,000

元，主要系本期公司部分采购款用银行承兑汇票支付所

致。

6

、应付职工薪酬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

86.96%

，主要系公司计提的

2010

年度奖金在报告期发放所致。

7

、应交税费期末数较期初数减少

50.68%

，主要系本期应交增值税及企业所得税较

2010

年四季度减

少所致。

8

、应付利息期末数较期初数增加

88.63%

，主要系本期短期借款增加，利息费用相应增加所致。

利润表项目：

1

、营业收入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

32.27%

，主要系本期公司不断加大市场拓展力度，积极推进募

投项目的实施，生产和销售规模增加所致。

2

、营业成本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

34.02%

，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增长所致。

3

、销售费用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

36.13%

，主要系本期公司销售规模扩大，市场开拓力度加大所

致。

4

、管理费用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

82.53%

，主要系本期公司规模扩大，人员增加，管理成本上升

所致。

5

、 财务费用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减少

106.61%

，主要系本期募集资金到位，银行存款增加导致利息

收入增加所致。

6

、资产减值损失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

302.67%

，主要系期末应收账款余额较期初数的增加额度

大于上年同期，相应计提的坏账准备较多所致。

7

、营业外收入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

739.96%

，主要系本期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8

、营业外支出本期数较上年同期数增加

46.27%

，主要系本期固定资产处置损失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较去年同期减少

2,997.33%

，主要系本期支付原料款、工资

增加所致。

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较去年同期减少

165.82%

，主要系本期募集资金项目投资增

加所致。

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数较去年同期减少

96.47%

，主要系上年同期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收到募集资金，而本期无此项筹资。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日常经营重大合同如下

：

１

、

借款合同

（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署了借款合同

，

借款金额为

５

，

４００

万

元

，

借款期限为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该项借款由伟星集团有限公司和升华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提供担保

。

（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

，

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海曙支行签署了借款合同

，

借款金额为

４

，

０００

万元

，

借款期限为

：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８

日

。

２

、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７

日

，

公司与浙江恒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

公司将临海大洋工

业园的二期工程建设承包给浙江恒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

合同金额为

１０

，

０８０

万元

，

合同期限为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７

日

。

（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

，

天津建材与中冶天工建设有限公司签署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

将天津工业园二期

工程承包给中冶天工建设有限公司

，

合同金额为

６

，

４３５．２７

万元

，

合同期限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

。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公司使用

１１

，

３７１．５０

万元超募资金投资公司营销网络建

设项目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登载于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

券日报

》

和巨潮资讯网的

《

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用于公司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公告

》。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

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伟星集团有限公司

、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

日起

３６

个月内

，

不转让或委托他人

管理所持有的公司的股份

，

也不由

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严格遵守承

诺

，

没有发生

违反承诺的行

为

。

临海慧星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

章卡鹏先生

、

张三云先生

、

谢瑾琨先生

、

徐有智先生

章卡鹏先生

、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离职半

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

在申报离任

６

个月后的

１２

个月内通

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

票数量占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总数

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张三云先生

、

谢瑾琨先生

伟星集团有限公司

、

出具了

《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函

》

和

《

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承诺

函

》。

章卡鹏先生

、

张三云先生

其他承诺

（

含追加承诺

）

无 无 无

３．４

对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

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小于

３０％

。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净利润同比

变动幅度的预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

长幅度为

：

０～３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７４

，

４８８

，

６７３．１９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随着募投项目的实施

，

预计产销规模与上年同期相比有一定幅度的

增长

。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２

证券简称：伟星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８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单吕龙先生辞去监事及监事会主席职务的公告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监事会收到单吕龙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监事及监事会主席职务的书面报告。 由于

单吕龙先生在任期内辞职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故其辞职申请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新任

监事后生效。 公司将按照《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尽快完成监事的

补选工作。 在新的监事就任后，单吕龙先生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２

证券简称：伟星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９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名。会议在保证所

有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以专人或传真送达方式审议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并在议案表决书上表决签字，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和全文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

一季度报告正文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日报》。

２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在浙江省临海市临海大道

１

号华侨大酒店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刊载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２

证券简称：伟星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０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的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３

人，实际亲自出席监事

３

人。会议在保证所

有监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以专人或传真送达方式审议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监事认真审议并在议案表决书上表决签字，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

对公司董事会编制的第一季度报告发表如下审核意见：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

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

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

、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监事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主席单吕龙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监事及监事会主席职务，为保证监事会工作

的正常运行，本届监事会拟提名陈国贵先生为公司新任监事候选人。 该监事候选人最近两年内未担任

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该监事候选人的简历附后。

本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２日

附：

公司监事候选人简历

陈国贵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１９５９

年

６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现任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持有公司控股股东伟星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６％

的股权，持有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０．３２％

的股份，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惩戒；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聘任的其他监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２

证券简称：伟星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２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和要求，公司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在浙江省临海市临海大道

１

号华侨大酒店二楼会议厅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有关具体

事项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召开。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４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９

日（星期一）上午

１０

：

００

。

５

、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６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４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会议地点：浙江省临海市临海大道

１

号华侨大酒店二楼会议厅。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增补公司监事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以现场、信函或传真的方式进行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

１４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通讯地址：浙江省临海市柏叶中路 邮政编码：

３１７０００

４

、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委托人有效

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进行登记。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由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

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和代理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上述材料除注明复印件外均要求为原件，对不符合要求的材料须于表决前补交完整。

四、其他事项

１

、联 系 人：谭 梅、李晓明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６－８５２２５０８６

传真：

０５７６－８５３０５０８０

电子邮箱：

ｗｘｘｃ＠ｃｈｉｎａ－ｐｉｐｅｓ．ｃｏｍ

２

、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授权委托书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２日

附件：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表决权，并代为签署本次会

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公司

／

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

审议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

关于增补公司监事的议案

》

注：

１

、请在表决意见的“同意”、“反对”、“弃权”相应栏中选择一项，用画“

√

”的方式填写。

２

、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卢础其、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雷达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雷达旺声

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总资产

（

元

） ２，７６７，３８７，８８０．３２ １，３０２，９１８，８０５．４１ １１２．４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２，０５７，３６０，２３１．３１ ５７８，５２３，３８３．３２ ２５５．６２％

股本

（

股

）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３．３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１０．２９ ３．８６ １６６．５８％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６８７，９３０，７８７．８８ ５１０，４００，８９２．８５ ３４．７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５７，５１６，６０１．２０ ４０，１５４，２５４．４４ ４３．２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５９，７４３，４６０．２５ ３４，２１４，０１２．４５ ７４．６２％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３０ ０．２３ ３０．４３％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９ ０．２７ ７．４１％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２９ ０．２７ ７．４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４．３６％ ８．２６％ －３．９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４．２８％ ８．１０％ －３．８２％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７４０，０００．００

收顺德区经促局

２０１０

年中小企业技术改造

扶持资金

５０００００

元

；

收顺德容桂办销售进

步奖

８００００

元

；

技术创

新奖

４５０００

元

；

顺德容

桂办十大纳税户奖

３００００

元

，

其他奖励

８５０００

元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４４７，８４６．６５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２３７，３２７．０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２３２，１８３．２１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３９，６９９．０７

合计

１，１５３，２９１．３７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４６，２６８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种类

中国银行

－

华宝兴业动力组合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４１９，７７８

人民币普通股

浙江如山高新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张星

１８８，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马淑云

１８０，３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尤乌勉

１７２，７８９

人民币普通股

徐翔

１３７，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宫晓冬

８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曲宪贞

７１，７８３

人民币普通股

陈慈恍

７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冯细好

６８，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报告期末货币资金比期初增加

３５０２％

，

主要是母公司上市实际收到募集资金

１４．２１

亿元

，

增加了专

项银行存款

。

２

、

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比期初减少

３８．３３％

，

主要是母公司和子公司应收出口退税款减少影响所致

。

３

、

报告期末在建工程比期初增加

４０．４２％

，

主要是母公司研发大楼工程投入增加和子公司佛山市高

明万和电气有限公司扩建厂房影响所致

。

４

、

报告期末长期待摊费用比期初增加

５９．４５％

，

主要是母公司产品设计费和模具增加影响所致

。

５

、

报告期末应付票据比期初增加

６４．９５％

，

主要与供应商货款采用银行承兑汇票结算增加所致

。

６

、

报告期末应交税费比期初增加

５３３％

，

主要是母公司期末应交增值税款增加所致

。

７

、

报告期末其他流动负债比期初增加

２２６８

万元

，

主要是预提今年一季度

ＫＡ

渠道和物流公司暂未开

票结算的营业费用增加所致

。

８

、

报告期末股本比期初增加

５０００

万元

，

是公司上市发行

５０００

万股增加的股本

。

９

、

报告期末资本公积比期初增加

１３．７１

亿元

，

是公司上市募集资金净额扣除新增股本后余额转入所

致

。

１０

、

公司营业总收入比去年同期增加

３４．７８％

，

主要是随着公司品牌影响力的扩大和营销网络的拓

宽

，

国内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３３．４８％

；

出口销售收入增长

３７．２５％

。

１１

、

公司营业成本比去年同期增加

３３．８８％

，

主要是随着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所致

。

１２

、

公司营业税金及附加比去年同期增加

９２．７４％

，

主要是报告期内出口退税额增加及教育费附加税

率变动所致

。

１３

、

公司营业费用比去年同期增加

４６．４３％

，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业务量进一步扩大和加大销售拓展

力度所致

。

１４

、

公司管理费用比去年同期增加

３９．７６％

，

主要是报告期随着公司募投项目的实施而增加了生产线

建设等固定资产投入

，

因此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折旧费用

，

另一方面新能源产品研发人员工资也有所

增加

。

１５

、

公司财务费用比去年同期增加

１８６．８９

万元

，

主要是今年一季度汇率波动影响所致

。

１６

、

资产减值损失增加

，

主要是子公司中山万和电器有限公司海外应收账款增加

、

计提坏账准备影

响所致

。

１７

、

公司利润总额和净利润与去年同期同比增加主要是由于公司产品平均销售毛利率同比提升和

销售规模扩大所致

。

１８

、

公司所得税费用比去年同期增加

６０．８９％

，

主要是由于利润总额增加影响所致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

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发行时所作承诺

（１）

卢础其

、

卢

楚隆

、

叶远璋

、

卢楚鹏

（２）

广东

万和集团有限

公司

（３）

广东

万和集团有限

公司

、

卢础其

、

卢楚隆

、

叶远

璋

、

卢楚鹏

（１）

卢础其

、

卢楚隆

、

叶远璋

、

卢楚鹏

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

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所

持有的股份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所持有的广东万和集团有限

公司股权

，

也不由广东万和集团有限

公司回购所持有的股权

。

（２）

广东万和集团有限公司承

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所

持有的股份

。

（３）

广东万和集团有限公司

、

卢

础其

、

卢楚隆

、

叶远璋

、

卢楚鹏承诺

：

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起不在二级市场上

买入公司股票

，

并自愿申请限制本人

账户买入公司股票

。

报告期内相关股东均履行承诺

其他承诺

（

含追加承诺

）

无 无 无

３．４

对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

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小于

５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净利润同比

变动幅度的预计范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

长幅度为

：

３０．００％ ～～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９０，４４４，０７７．６６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

１、

随着公司营销网络和专卖店建设的进一步拓展和新能源产品在市场的投

放

，

预计国内产品销售收入会得到显著提升

。

２、

随着国际市场的复苏和公司出口产品产能的提升

，

预计出口销售收入会得

到快速增长

。

３、

随着公司核心零部件自制率的提升和科技研发成果的不断拓宽和应用

，

预

计会进一步提升产品的性价比竞争优势和毛利率水平

。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４３

证券简称：万和电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４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一届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或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一届十四次董事会会议。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进行了通知。 会议

应参加董事

７

名，实际参加董事

７

名。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卢础其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１

、会议以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

（《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 正文详见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全文详见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会议以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通过了《关于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容桂支行申

请人民币一亿七千万元授信额度的议案》；

议案具体内容：

因经营需要，公司需要向银行融资。为此，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容桂支行申请人民币

一亿七千万元授信额度，授信期间为

１２

个月。

３

、会议以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通过了《关于授权李丽仙办理签署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容桂支行申请人民币一亿七千万元授信额度的

＜

授信协议

＞

及该协议项下相关的法律文件的议

案》；

议案具体内容：

审议批准授权李丽仙根据上述议案二办理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容桂支行签署合同编号

为

２０１１

年容字第

００１１２１００４６

号的《授信协议》及该协议项下相关的法律文件。

４

、会议以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广州市中科五金交电有限公司、华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越秀支行签署

＜

三方合作协议书

＞

的议案》；

议案具体内容：

因经营需要，公司拟与经销商广州市中科五金交电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越秀支

行签署合同编号为“

ＧＺ０４

（未货）

２０１１０００１

”的《三方合作协议书》。 协议书的主要内容为：华夏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州越秀支行为确保公司与经销商广州市中科五金交电有限公司签订的购销合同的履行，确

保公司及时预收货款，愿意在上述《三方合作协议书》合同生效日起一年内给予广州市中科五金交电有

限公司协议项下最高承兑授信额度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

５

、会议以赞成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通过了《关于授权李丽仙办理公司与广州市中科五金交电有

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越秀支行签署

＜

三方合作协议书

＞

的议案》。

议案具体内容：

审议批准授权李丽仙根据上述议案四办理公司与经销商广州市中科五金交电有限公司、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越秀支行签署合同编号为“

ＧＺ０４

（未货）

２０１１０００１

”的《三方合作协议书》及该协议项

下相关的法律文件。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公司一届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４３

证券简称：万和电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５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一届五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一届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在公司六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进

行了通知。 会议应出席监事三人，实际出席监事三人，会议由黄惠光先生主持。 会议召集、召开及表决

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１

、 会议以赞成三票，反对零票，弃权零票，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

议案具体内容：

监事会对董事会编制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进行审核后，一致认为：董事会编

制和审核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正文及全文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

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 正文详见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全文详见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 会议以赞成三票，反对零票，弃权零票，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黄惠光先生为第一届监事会主席的

议案》。

议案具体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广东万和新电气份股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全体监事一致选举

黄惠光先生为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主席。 黄惠光先生简历请阅附件。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的一届五次监事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１日

附件：黄惠光先生简历

附：黄惠光先生简历

黄惠光，中国公民，男，汉族，

１９６３

年

９

月出生。 学历：中山大学法律专业专科毕业。

１９８７

年至

１９９９

年先后在桂洲城西电器厂、桂洲热水器厂、顺德市万和企业集团公司工作，历任车间

主任、售后部主任，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０３

年在广东万和集团有限公司担任法律部主任，

２００３

年至今在广东万和

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法律办公室主任职务。

黄惠光先生目前没有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持股

５％

以上股东没有关联关系，并且

没有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或深圳证券交易

所其他相关规定而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查处的情况。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俞焕贵 董事 因公务原因 郑卫平

杨卫华 独立董事 因出差在外 龚洁敏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聂周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增玲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旺声

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总资产

（

元

） ９６７，４５１，８１９．５２ ９９３，００５，８３５．１８ －２．５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７１３，５４１，８１０．３９ ７０１，４８３，９２６．９３ １．７２％

股本

（

股

） ５８３，７９０，３３０．００ ５８３，７９０，３３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１．２２ １．２０ １．６７％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营业总收入

（

元

） ２８２，６１０，２０１．０５ ２５２，１５５，４０６．５０ １２．０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２，０５７，８８３．４６ ８，９６８，１８７．２８ ３４．４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９９，４５５，７９７．６０ －４１，５１８，８１６．６９ －１３９．５４％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１７ －０．０７ １．４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０７ ０．０１５ ３８．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０７ ０．０１５ ３８．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７０％ １．３８％ ０．３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１．６８％ １．０５％ ０．６３％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７，６４２．９３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

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９０，５１２．５０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１５０，３２６．７０

所得税影响额

－１０６，７８２．６１

合计

１７０，０２１．１２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６５，６２５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种类

鹤山市今顺贸易有限公司

＿ ７，３００，８０４

人民币普通股

鹤山市资产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 ６，５００，３０３

人民币普通股

崔玉梅

＿ ２，５７０，２４７

人民币普通股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

＿ １，４４２，６３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

＿

１，３６４，６１２

人民币普通股

鹤山市永基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 １，２７６，７３０

人民币普通股

徐留胜

＿ ８２３，７６５

人民币普通股

钱雅芳

＿ ８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西部信托有限公司

＿ ７２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戚滨艳

＿ ７１６，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货币资金减少

２８％

，

主要是本期购买商品支付货款增加和偿还银行借款所致

；

２．

应收账款增加

１６９％

，

主要是下属子公司教育书店本年第一季度末是

２０１１

年春季教学用书结算起

点

，

书款结算大多通过当地财政结算中心

，

需先开具发票

，

报批后办理汇款

，

暂时性的应收账款额度增

大

，

但随着书款的陆续回笼

，

应收账款余额将会回归到正常底部水平

；

３．

预付账款增加

１０４０％

，

主要是部分子公司经营规模扩大而相应增加

；

４．

短期借款减少

１００％

，

主要是归还银行短期借款

１０００

万元

；

５．

应付股利减少

１００％

，

主要是支付少数股东股利

３５

万元

；

６．

应付职工薪酬减少

６５％

，

主要是本年度发放上年度效益工资而减少

；

７．

营业税金及附加增加

５６％

，

主要是本期增加应交营业税及附加

；

８．

管理费用增加

３７％

，

主要是本期增加了人工成本

、

中介费用和办公费用

；

９．

财务费用增加

８５％

，

主要是本期减少委托贷款利息收入

；

１０．

资产减值损失增加

１００％

，

主要是本期增加计提坏账准备所致

；

１１．

营业外支出增加

１００％

，

主要是本期增加援藏支出

；

１２．

所得税费用增加

４７％

，

主要是本期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

１３．

净利润增加

４８％

，

主要是本期企业主要产品销售毛利额增加

；

１４．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增加

３４％

，

主要是本期企业主要产品销售毛利额增加

；

１５．

少数股东损益增加

１５９％

，

主要是本期少数股东投资的企业利润增加所致

；

１６．

收到的税费返还增加

１７７％

，

主要是本期收到的出口退税额增加

；

１７．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

６０４％

，

主要是本期收到的往来款及政府补助款增加

；

１８．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

３３％

，

主要是本期支付货款增加

；

１９．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增加

３１％

，

主要是本期支付的人工成本同比增加

；

２０．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增加

１４２４％

，

主要是教育书店收到参股公司的投资分红款增加

；

２１．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

１００％

，

主要是本期减少委托贷款利息收入

；

２２．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减少

５７％

，

主要是本期购建固定资产减少

；

２３．

投资支付的现金增加

２８３３％

，

主要是本期收购股权增加所致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１

、

报告期内

，

公司不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

、

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２

、

报告期内

，

公司持股

３０％

以上股东未提出或实施股份增持的计划

。

３

、

报告期内

，

公司无重大合同签订情况

。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

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广东省广弘资

产经营有限公

司

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广弘公司

）

在股权分置改革时承诺

：（１）

自本公

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

在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２）

若在本次股权分

置改革过程中

，

存在公司的部分股东因未及时获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复等原因导致其无法向流通股

股东支付送股对价

，

广弘公司将先行垫付该部分送股对价

。 （３）

在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之日

，

广弘

公司赠送

９，０００

万元现金给本公司作为股权分置改革对价的一部分

。 （４）

在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实施

之日

，

广弘公司豁免本公司欠其

２１，９１９．１１

万元的债务作为股权分置改革对价的一部分

。

截止本报告日

，

广弘公司

已履行上述承诺中的第

（２）、（３）、（４）

项

，

第

（１）

项

承诺事项仍在严格履行

中

。

收购报告

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

承诺

广东省广弘资

产经营有限公

司

１、

为了规范将来可能产生的关联交易

，

广弘公司做出如下承诺

：（１）

本公司将善意履行作为粤美雅控股

股东的义务

，

在不与法律

、

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

，

在权利所及范围内

，

本公司以及其他全资

、

控股子公司

在与粤美雅关联交易时将按公正

、

公平

、

公开的市场原则进行

；（２）

本公司承诺在粤美雅股东大会对有

关涉及本公司事项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

，

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３）

本公司承诺杜绝一切非法占用粤

美雅的资金

、

资产的行为

；

在任何情况下

，

不要求粤美雅向本公司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４）

不利用本公

司所处控股股东地位

，

就粤美雅与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相关的任何关联交易采取任何行

动

，

故意促使粤美雅的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做出侵犯粤美雅和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决议

；（５）

对持续经营

所发生的必要的关联交易

，

本公司承诺将遵循市场化的定价原则

，

促使上述交易的价格以及其他协议

条款和交易条件是在公平合理且如同与独立第三者的正常商业交易的基础上决定

，

依法签订协议

，

履

行合法程序

，

并将按照有关法律

、

法规和

《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广东美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办理有关报批程序

，

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粤美雅及其他

股东的合法权益

；（６）

本公司将不会要求和接受粤美雅给予的与其在任何一项市场公平交易中给予第

三者的条件相比更优惠的条件

。 ２、

广弘公司对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①

本公司确认本公司及所属分

公司

、

全资

、

控股子公司目前没有以任何形式从事或参与对粤美雅重组完成后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

成直接或间接竞争关系的业务或活动

。

本公司承诺将不会

、

并促使本公司及所属分公司

、

全资

、

控股子

公司不会

：（１）

在中国境内和境外

，

单独或与他人

，

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

、

或协助从事或参

与与粤美雅重组完成后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和活动

；（２）

在中国境内和境

外

，

以任何形式支持粤美雅或粤美雅附属企业以外的他人从事或参与与粤美雅

（

包括粤美雅附属企业

）

重组完成后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３）

以其他方式介入

（

不论直接或间接

）

任何与粤美

雅重组完成后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 ②

如本公司及所属分公司

、

全资

、

控

股子公司发现任何与粤美雅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新业务机会

，

将立即书面通知

粤美雅

，

并保证粤美雅或其附属企业对该业务机会的选择权

。 ③

如本公司及其所属分公司

、

全资

、

控

股子公司拟向第三方转让

、

出售

、

出租

、

许可使用或以其他方式转让或允许使用将来其可能获得的与粤

美雅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相竞争的新业务

、

资产或权益

，

本公司将保证粤美雅或其附

属企业对该新业务

、

资产或权益的优先受偿权

。 ④

在本承诺有效期内

，

如粤美雅及附属企业有意开发

与其主营业务相关的新业务或项目

，

除本公司及其所属分公司

、

全资

、

控股子公司在当时已从事或参与

的业务或项目外

，

本公司将不会

、

且将促使本公司及其所属分公司

、

全资

、

控股子公司不会从事或参与

与粤美雅该开发业务或项目构成或可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和项目

。 ⑤

在本承诺有效期内

，

本公司及其所属分公司

、

全资

、

控股子公司不会

：

单独或连同任何其他人士

，

通过或作为任何人士

、

机构

或公司的经理

、

顾问

、

雇员

、

代理人或股东

，

在与粤美雅或粤美雅附属企业的主营业务构成竞争的情况

下

，

故意的游说或唆使任何曾与粤美雅或粤美雅的附属企业进行业务的人士

、

机构或公司

，

或任何正与

粤美雅或粤美雅的附属企业协商的人士

、

机构或公司

，

使其终止与粤美雅或粤美雅的附属企业进行交

易

；

或减少该等人士

、

机构或公司通常与粤美雅或粤美雅的附属企业进行的业务数量

。 ⑥

如违反以上

承诺导致粤美雅遭受损失

，

本公司将向粤美雅进行充分赔偿

。 ３、

本次收购取得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

收购人广弘公司承诺

：

本次收购所获得的粤美雅股份自本次收购完成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

除上述

承诺外

，

收购人本次收购取得的股份不存在其他权利限制情况

。

截止本报告日

，

承诺事项

仍在严格履行中

。

重大资

产重组

时所作

承诺

广东省广弘

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

公司重组方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在重组方案中承诺

：１、

广弘公司对于股份

锁定承诺

：

自贵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

（＂

锁定期

＂），

未经贵公

司书面同意

，

我司除贵司股权分置改革需要为其他非流通股股东代垫股份情形外将

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出售

、

要约出售

、

质押

、

出借

、

授予任何期权

、

转让和处置本

次发行的或在锁定期内因本次发行的股份而产生的任何贵司股份

、

权益或其他经济

利益

（

包括但不限于通过受让

、

股份拆细

、

派送红股等方式增持的股份

）。

非公开发

行股份锁定承诺

：

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郑重承诺

：

粤美雅本

次向我公司发行的

１８７，２７４， ４５８

股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及粤美雅股票恢复

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锁定期

”）

不转让或上市交易

。

在锁定期内

，

因本次发行

的股份而产生的任何股份

（

包括但不限于股份拆细

、

派送红股等方式增持的股份

）

也

不转让或上市交易

。 ２、

广弘公司承诺

：“

保证粤美雅重组完成后

，

拟注入资产当年实

现盈利不低于盈利预测水平

，

后续两年净利润同比增长率不低于

１０％，

即

２００８

年不

低于

５８６５

万元

、２００９

年不低于

６４５２

万元

、２０１０

年不低于

７０９８

万元

，

不足部分由广弘公

司现金补足

。

上述盈利预测的数据以粤美雅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结果为准

。

在该等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７

日内

，

广弘公司应将不足部分款项划付至粤美雅账

户

。 ”３、

广弘公司对于保持独立性承诺

：

广弘公司将与粤美雅在资产

、

人员

、

财务

、

机

构

、

业务等方面保持相互独立

，

现承诺如下

：①

保证粤美雅的人员独立

： （１）

我公司

推荐的粤美雅总经理

、

副总经理

、

财务负责人

、

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人选如获

粤美雅董事会聘任

，

将专职在粤美雅工作

、

并在粤美雅领取薪酬

，

不在我公司及全资

附属企业或控股子公司双重任职

； （２）

我公司保证粤美雅的人事关系

、

劳动关系独

立于我公司及全资附属企业或控股子公司

。 ②

保证粤美雅的财务独立

：（１）

粤美

雅继续保持其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

，

继续保持其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制

度

； （２）

粤美雅继续保持独立在银行开户

，

我公司及全资附属企业或控股子公司等

关联企业不与粤美雅共用一个银行账户

； （３）

粤美雅依法独立纳税

； （４）

粤美雅能

够独立做出财务决策

，

我公司不干预粤美雅的资金使用

。 ③

保证粤美雅的机构独

立

：

粤美雅将依法保持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

保持独立

、

完整的组织机构

，

与我公司

及全资附属企业或控股子公司等关联企业之间在办公机构和生产经营场所等方面

完全分开

。 ④

保证粤美雅的资产独立

、

完整

：

我公司保证不占用粤美雅的资金

、

资

产及其他资源

。 ⑤

保证粤美雅的业务独立

：（１）

保证粤美雅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后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

、

人员

、

资质以及具有独立面向市场自主经营

的能力

； （２）

保证我公司

（

包括我公司控制的企业

）、

关联方及实际控制人避免与粤

美雅发生同业竞争

；

保证严格控制关联交易事项

，

杜绝非法占用粤美雅资金

、

资产的

行为

，

并且不要求粤美雅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 （３）

保证不通过单独或一致行动的

途径

、

以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以外的任何方式

，

干预粤美雅的重大决策事项

，

影响粤美

雅资产

、

人员

、

财务

、

机构

、

业务的独立性

。

截止本报告日

，

承诺

事项仍在严格履行

中

。

发行时

所作承

诺

无 无 无

其他承

诺

（

含追

加承诺

）

无 无 无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

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１

年

０１

月

０１

日 非现场接待 电话沟通 公众投资者

在避免选择性信息披露的前提

下

，

对公司经营

、

行业状况等情况

作出说明

２０１１

年

０３

月

３１

日 非现场接待 电话沟通 公众投资者

在避免选择性信息披露的前提

下

，

对公司经营

、

行业状况等情况

作出说明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聂周荣

二０一一年四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９

证券简称：广弘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１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０

日以传真方式、 电子文件方式发出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会议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

７

人，董事俞焕

贵先生因公务原因，委托董事郑卫平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独立董事杨卫华先生因出差在外，委托独立

董事龚洁敏女士代为行使表决权，公司监事列席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

由董事长聂周荣先生主持。 会议审议并全票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特此公告。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９

证券简称：广弘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３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

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０

日以通讯和书面方式发出，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

３

名，会议由监事长禄爱珍女

士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监事对下列议案进行了审议，并全票通过如下决

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

监事会经对该项报告进行了认真审核，认为：

１

、该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客观、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３

、在公司监事会出具本意见前，没有发现参与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报告编

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特此公告。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Ｏ一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９

证券简称：广弘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２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４３

证券简称：万和电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６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７２

证券简称：伟星新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